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新麗群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英彬  

訴訟代理人  洪國禎  

被上訴人    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浩榮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榆柔  

訴訟代理人  徐文宗律師

複代理人    林美津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

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中訴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持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簽發如原審判

決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並據以聲請強制執

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定准許，現由原

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受理（下稱系爭強制執行程

序）。惟系爭本票係被上訴人原掛名負責人林○華於民國

111年11月17日所簽發，而林○華因涉嫌掏空公司資產，經

被上訴人股東臨時會於111年11月4日決議解任林○華之法定

代理人資格，林○華簽發系爭本票屬越權之偽造行為，被上

訴人自不負票據責任。又系爭本票係由林○華以被上訴人法

定代理人身分簽發，並指名林○華為受款人，已違反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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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條之規定，對被上訴人亦不生效力。再林○華擔任被

上訴人負責人時，曾在上訴人公司地址設立高雄營業處所，

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情況知之甚詳，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亦曾

透過通訊軟體Line告知被上訴人現任法定代理人，林○華將

開立大量本票，使被上訴人難以經營乙事，嗣林○華為掏空

公司資產竟逾權簽發大量本票，票面金額高達新臺幣（下

同）18,539,252元，上訴人再以一成左右之金額自瑞○開發

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瑞○公司）受讓系爭本票，上訴人實為

林○華掏空被上訴人資產之共同正犯，上訴人係惡意取得系

爭本票。縱非惡意，亦屬無對價或不相當對價取得，自不能

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等情。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

定，提起本件異議之訴，並聲明：㈠確認上訴人持有系爭本

票對被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㈡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

撤銷（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並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本票係於111年11月17日簽發，斯時被上

訴人登記之法定代理人仍為林○華，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

被上訴人不得以其於111年11月4日已解任法定代理人林○華

為由，對抗上訴人。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發

系爭本票，係為清償林○華所代墊之工程款及週轉金債務，

林○華再背書轉讓予瑞○公司清償林○華所欠債務，瑞○公

司再以450,000元背書轉讓予上訴人，上訴人對林○華與被

上訴人間之糾葛無從知悉，僅知被上訴人財務困頓，並非惡

意或無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且兩造非系爭本票之前後手，被

上訴人與林○華間之原因關係，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不得

以之對抗上訴人。被上訴人自林○華登記為其法定代理人

後，即知悉並默許林○華以法定代理人身分持有並使用被上

訴人大小章及簽發票據，足使上訴人相信被上訴人已授予林

○華代理權，被上訴人應負授權人責任。被上訴人對林○華

代理權所為限制，僅屬被上訴人與林○華間之內部法律關

係，依民法第107條但書規定，不得對抗上訴人等語，資為

第二頁



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

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84-85頁）：

  ㈠上訴人持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簽發系爭本票，並據以聲請原

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上訴人

復持該本票裁定聲請對被上訴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由原法

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受理，現執行程序尚未終結。

  ㈡系爭本票係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於111年11月

17日所簽發。

  ㈢林○華於110年5月27日登記為被上訴人負責人，於111年11

月4日經被上訴人召開股東會臨時會決議解任，於111年11月

18日辦理變更登記。

  ㈣系爭本票之受款人為林○華，林○華背書轉讓予瑞○公司

（法定代理人為陳○琪、林○華為董事），瑞○公司再背書

轉讓予上訴人。

  ㈤上訴人係以450,000元之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包含系爭本

票，上訴人持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簽發本票票面金額合計高

達18,539,252元。

  ㈥兩造提出之證物形式上為真正。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

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兩造同意就本院113年6月

3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範圍（見本院

卷第85-86頁之筆錄）。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

述如下：

　㈠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

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

決先例可資參照）。本件上訴人業已持系爭本票向原法院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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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

裁定准許（見不爭執事項㈠），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本票債

權不存在，是兩造就系爭本票之票據權利是否仍存在顯有爭

執，致被上訴人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之法律關係不明

確，上訴人並已持該本票裁定向原法院聲請就被上訴人之財

產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受理在

案（見不爭執事項㈠），顯使被上訴人於私法上之財產權有

受侵害之危險，被上訴人此種不安之狀態復能以確認判決予

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次按「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

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223條定有明

文。前揭條文之規定，旨在禁止雙方代表，以保護公司之利

益，非為保護公益而設，自非強行規定，如有違反，其法律

行為並非無效，倘公司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即對於公司發

生效力。此觀民法第106條及第170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最

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524號判決意旨可茲參照）。故董事

茍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即應

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票據行為既為法律行為，自應受公

司法第223條之規範。經查，系爭本票於111年11月17日發票

時，林○華雖已遭解任法定代理人職務，惟仍登記為被上訴

人之法定代理人（見不爭執事項㈡、㈢），依公司法第12條

規定，被上訴人不得以林○華已非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

無權簽發系爭本票為由，對抗執有系爭本票之第三人。然被

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予受款人林○華，依公司法第223條規

定，應由被上訴人之監察人為被上訴人之代表為票據行為，

林○華未經被上訴人事前許諾即代表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

予自己，自屬違反公司法第223條規定，被上訴人事後亦拒

絕承認，依上揭說明，該票據行為對被上訴人自不生效力，

復依票據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應由無權代表之林○華負

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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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全權委託林○華保管公司之大小章

及授權使用，林○華並使用被上訴人大小章簽發系爭本票，

依民法第169條規定，被上訴人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

等語。惟查，林○華自110年5月27日登記為被上訴人負責人

起，迄至111年11月18日被上訴人變更登記負責人為止，林

○華於上開期間為被上訴人之代表人，其以被上訴人名義簽

發票據，本屬於有權代表，並無民法第169條表見代理規定

之適用，然其雖有代表被上訴人簽發票據之權限，其簽發票

據之行為仍須受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限制，此與民法第169

條規定無涉。上訴人據此所為抗辯，自無可採。又公司法第

223條係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權限之法定限制，與民法

第107條係本人對代理人代理權事後限制及撤回，兩者容有

不同。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不得以其對林○華代理權之限制

對抗善意之上訴人等語，亦無可取。

　㈣上訴人另辯稱：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簽發系爭本票

予自己，係基於清償債務，依民法第106條但書規定，應屬

有效，並不適用公司法第223條規定等語。按民法第106條規

定「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

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

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公司

法第59條規定「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

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但

向公司清償債務時，不在此限」及公司法第223條規定，均

為對自己代理及雙方代理禁止之規定，惟公司法第223條規

定並無如民法第106條、公司法第59條規定設有但書可排除

適用，是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縱使為清償債務，依公司法第

223條規定，亦不得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法律行為。被上

訴人為股份有限公司，林○華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依特

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公司法第223條規

定，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委無可取。

第五頁



 ㈤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

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

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民事訴訟法第

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

之執行力為目的，故提起此一訴訟之被上訴人，固得請求判

決宣告不許就執行名義為強制執行，以排除該執行名義之執

行力，使債權人無從依該執行名義聲請為強制執行，惟如債

權人已就債務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則債務人亦得請求撤

銷該強制執行程序，以排除其強制執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

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本票裁定並無確定判

決同一之效力，故在系爭本票裁定成立前發生債權不成立或

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事由，被上訴人自仍得提起債務人異

議之訴。承上，系爭本票係被上訴人董事林○華（嗣後解

任）無權代表所簽發，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故系爭本票債

權不成立，則被上訴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請確認

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撤銷系爭強制執行

程序，於法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訴請

確認上訴人持有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以

及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均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是否惡意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

爭本票，以及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劉長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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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林筱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呂安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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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榆柔  
訴訟代理人  徐文宗律師
複代理人    林美津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中訴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持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簽發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並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定准許，現由原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受理（下稱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惟系爭本票係被上訴人原掛名負責人林○華於民國111年11月17日所簽發，而林○華因涉嫌掏空公司資產，經被上訴人股東臨時會於111年11月4日決議解任林○華之法定代理人資格，林○華簽發系爭本票屬越權之偽造行為，被上訴人自不負票據責任。又系爭本票係由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發，並指名林○華為受款人，已違反公司法第223條之規定，對被上訴人亦不生效力。再林○華擔任被上訴人負責人時，曾在上訴人公司地址設立高雄營業處所，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情況知之甚詳，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亦曾透過通訊軟體Line告知被上訴人現任法定代理人，林○華將開立大量本票，使被上訴人難以經營乙事，嗣林○華為掏空公司資產竟逾權簽發大量本票，票面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18,539,252元，上訴人再以一成左右之金額自瑞○開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瑞○公司）受讓系爭本票，上訴人實為林○華掏空被上訴人資產之共同正犯，上訴人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縱非惡意，亦屬無對價或不相當對價取得，自不能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等情。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異議之訴，並聲明：㈠確認上訴人持有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㈡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本票係於111年11月17日簽發，斯時被上訴人登記之法定代理人仍為林○華，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被上訴人不得以其於111年11月4日已解任法定代理人林○華為由，對抗上訴人。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發系爭本票，係為清償林○華所代墊之工程款及週轉金債務，林○華再背書轉讓予瑞○公司清償林○華所欠債務，瑞○公司再以450,000元背書轉讓予上訴人，上訴人對林○華與被上訴人間之糾葛無從知悉，僅知被上訴人財務困頓，並非惡意或無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且兩造非系爭本票之前後手，被上訴人與林○華間之原因關係，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不得以之對抗上訴人。被上訴人自林○華登記為其法定代理人後，即知悉並默許林○華以法定代理人身分持有並使用被上訴人大小章及簽發票據，足使上訴人相信被上訴人已授予林○華代理權，被上訴人應負授權人責任。被上訴人對林○華代理權所為限制，僅屬被上訴人與林○華間之內部法律關係，依民法第107條但書規定，不得對抗上訴人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84-85頁）：
  ㈠上訴人持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簽發系爭本票，並據以聲請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上訴人復持該本票裁定聲請對被上訴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由原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受理，現執行程序尚未終結。
  ㈡系爭本票係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於111年11月17日所簽發。
  ㈢林○華於110年5月27日登記為被上訴人負責人，於111年11月4日經被上訴人召開股東會臨時會決議解任，於111年11月18日辦理變更登記。
  ㈣系爭本票之受款人為林○華，林○華背書轉讓予瑞○公司（法定代理人為陳○琪、林○華為董事），瑞○公司再背書轉讓予上訴人。
  ㈤上訴人係以450,000元之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包含系爭本票，上訴人持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簽發本票票面金額合計高達18,539,252元。
  ㈥兩造提出之證物形式上為真正。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兩造同意就本院113年6月3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範圍（見本院卷第85-86頁之筆錄）。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可資參照）。本件上訴人業已持系爭本票向原法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定准許（見不爭執事項㈠），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是兩造就系爭本票之票據權利是否仍存在顯有爭執，致被上訴人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之法律關係不明確，上訴人並已持該本票裁定向原法院聲請就被上訴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受理在案（見不爭執事項㈠），顯使被上訴人於私法上之財產權有受侵害之危險，被上訴人此種不安之狀態復能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次按「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223條定有明文。前揭條文之規定，旨在禁止雙方代表，以保護公司之利益，非為保護公益而設，自非強行規定，如有違反，其法律行為並非無效，倘公司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即對於公司發生效力。此觀民法第106條及第170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524號判決意旨可茲參照）。故董事茍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即應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票據行為既為法律行為，自應受公司法第223條之規範。經查，系爭本票於111年11月17日發票時，林○華雖已遭解任法定代理人職務，惟仍登記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見不爭執事項㈡、㈢），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被上訴人不得以林○華已非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無權簽發系爭本票為由，對抗執有系爭本票之第三人。然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予受款人林○華，依公司法第223條規定，應由被上訴人之監察人為被上訴人之代表為票據行為，林○華未經被上訴人事前許諾即代表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予自己，自屬違反公司法第223條規定，被上訴人事後亦拒絕承認，依上揭說明，該票據行為對被上訴人自不生效力，復依票據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應由無權代表之林○華負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責任。
  ㈢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全權委託林○華保管公司之大小章及授權使用，林○華並使用被上訴人大小章簽發系爭本票，依民法第169條規定，被上訴人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等語。惟查，林○華自110年5月27日登記為被上訴人負責人起，迄至111年11月18日被上訴人變更登記負責人為止，林○華於上開期間為被上訴人之代表人，其以被上訴人名義簽發票據，本屬於有權代表，並無民法第169條表見代理規定之適用，然其雖有代表被上訴人簽發票據之權限，其簽發票據之行為仍須受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限制，此與民法第169條規定無涉。上訴人據此所為抗辯，自無可採。又公司法第223條係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權限之法定限制，與民法第107條係本人對代理人代理權事後限制及撤回，兩者容有不同。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不得以其對林○華代理權之限制對抗善意之上訴人等語，亦無可取。
　㈣上訴人另辯稱：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簽發系爭本票予自己，係基於清償債務，依民法第106條但書規定，應屬有效，並不適用公司法第223條規定等語。按民法第106條規定「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59條規定「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但向公司清償債務時，不在此限」及公司法第223條規定，均為對自己代理及雙方代理禁止之規定，惟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並無如民法第106條、公司法第59條規定設有但書可排除適用，是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縱使為清償債務，依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亦不得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法律行為。被上訴人為股份有限公司，林○華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委無可取。
 ㈤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民事訴訟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提起此一訴訟之被上訴人，固得請求判決宣告不許就執行名義為強制執行，以排除該執行名義之執行力，使債權人無從依該執行名義聲請為強制執行，惟如債權人已就債務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則債務人亦得請求撤銷該強制執行程序，以排除其強制執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本票裁定並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故在系爭本票裁定成立前發生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事由，被上訴人自仍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承上，系爭本票係被上訴人董事林○華（嗣後解任）無權代表所簽發，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故系爭本票債權不成立，則被上訴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請確認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撤銷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於法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訴請確認上訴人持有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以及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均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是否惡意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以及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林筱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呂安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新麗群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英彬  
訴訟代理人  洪國禎  
被上訴人    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浩榮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榆柔  
訴訟代理人  徐文宗律師
複代理人    林美津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
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中訴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持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簽發如原審判
    決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並據以聲請強制執行
    ，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定准許，現由原法
    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受理（下稱系爭強制執行程序
    ）。惟系爭本票係被上訴人原掛名負責人林○華於民國111年
    11月17日所簽發，而林○華因涉嫌掏空公司資產，經被上訴
    人股東臨時會於111年11月4日決議解任林○華之法定代理人
    資格，林○華簽發系爭本票屬越權之偽造行為，被上訴人自
    不負票據責任。又系爭本票係由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
    人身分簽發，並指名林○華為受款人，已違反公司法第223條
    之規定，對被上訴人亦不生效力。再林○華擔任被上訴人負
    責人時，曾在上訴人公司地址設立高雄營業處所，上訴人對
    被上訴人情況知之甚詳，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亦曾透過通訊
    軟體Line告知被上訴人現任法定代理人，林○華將開立大量
    本票，使被上訴人難以經營乙事，嗣林○華為掏空公司資產
    竟逾權簽發大量本票，票面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18,539
    ,252元，上訴人再以一成左右之金額自瑞○開發企業有限公
    司（下稱瑞○公司）受讓系爭本票，上訴人實為林○華掏空被
    上訴人資產之共同正犯，上訴人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縱非
    惡意，亦屬無對價或不相當對價取得，自不能享有票據上之
    權利等情。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異
    議之訴，並聲明：㈠確認上訴人持有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之
    本票債權不存在。㈡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原審為被
    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
    ：如主文所示。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本票係於111年11月17日簽發，斯時被上
    訴人登記之法定代理人仍為林○華，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
    被上訴人不得以其於111年11月4日已解任法定代理人林○華
    為由，對抗上訴人。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發
    系爭本票，係為清償林○華所代墊之工程款及週轉金債務，
    林○華再背書轉讓予瑞○公司清償林○華所欠債務，瑞○公司再
    以450,000元背書轉讓予上訴人，上訴人對林○華與被上訴人
    間之糾葛無從知悉，僅知被上訴人財務困頓，並非惡意或無
    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且兩造非系爭本票之前後手，被上訴人
    與林○華間之原因關係，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不得以之對
    抗上訴人。被上訴人自林○華登記為其法定代理人後，即知
    悉並默許林○華以法定代理人身分持有並使用被上訴人大小
    章及簽發票據，足使上訴人相信被上訴人已授予林○華代理
    權，被上訴人應負授權人責任。被上訴人對林○華代理權所
    為限制，僅屬被上訴人與林○華間之內部法律關係，依民法
    第107條但書規定，不得對抗上訴人等語，資為抗辯。並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84-85頁）：
  ㈠上訴人持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簽發系爭本票，並據以聲請原
    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上訴人
    復持該本票裁定聲請對被上訴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由原法
    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受理，現執行程序尚未終結。
  ㈡系爭本票係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於111年11月17
    日所簽發。
  ㈢林○華於110年5月27日登記為被上訴人負責人，於111年11月4
    日經被上訴人召開股東會臨時會決議解任，於111年11月18
    日辦理變更登記。
  ㈣系爭本票之受款人為林○華，林○華背書轉讓予瑞○公司（法定
    代理人為陳○琪、林○華為董事），瑞○公司再背書轉讓予上
    訴人。
  ㈤上訴人係以450,000元之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包含系爭本票，
    上訴人持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簽發本票票面金額合計高達18
    ,539,252元。
  ㈥兩造提出之證物形式上為真正。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
    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兩造同意就本院113年6月
    3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範圍（見本院
    卷第85-86頁之筆錄）。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
    述如下：
　㈠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
    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
    先例可資參照）。本件上訴人業已持系爭本票向原法院聲請
    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
    定准許（見不爭執事項㈠），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本票債權
    不存在，是兩造就系爭本票之票據權利是否仍存在顯有爭執
    ，致被上訴人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之法律關係不明確
    ，上訴人並已持該本票裁定向原法院聲請就被上訴人之財產
    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受理在案
    （見不爭執事項㈠），顯使被上訴人於私法上之財產權有受
    侵害之危險，被上訴人此種不安之狀態復能以確認判決予以
    除去，揆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合先敘明。
　㈡次按「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
    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223條定有明文
    。前揭條文之規定，旨在禁止雙方代表，以保護公司之利益
    ，非為保護公益而設，自非強行規定，如有違反，其法律行
    為並非無效，倘公司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即對於公司發生
    效力。此觀民法第106條及第170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最高
    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524號判決意旨可茲參照）。故董事茍
    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即應由
    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票據行為既為法律行為，自應受公司
    法第223條之規範。經查，系爭本票於111年11月17日發票時
    ，林○華雖已遭解任法定代理人職務，惟仍登記為被上訴人
    之法定代理人（見不爭執事項㈡、㈢），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
    ，被上訴人不得以林○華已非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無權
    簽發系爭本票為由，對抗執有系爭本票之第三人。然被上訴
    人簽發系爭本票予受款人林○華，依公司法第223條規定，應
    由被上訴人之監察人為被上訴人之代表為票據行為，林○華
    未經被上訴人事前許諾即代表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予自己
    ，自屬違反公司法第223條規定，被上訴人事後亦拒絕承認
    ，依上揭說明，該票據行為對被上訴人自不生效力，復依票
    據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應由無權代表之林○華負系爭本票
    之發票人責任。
  ㈢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全權委託林○華保管公司之大小章及
    授權使用，林○華並使用被上訴人大小章簽發系爭本票，依
    民法第169條規定，被上訴人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等
    語。惟查，林○華自110年5月27日登記為被上訴人負責人起
    ，迄至111年11月18日被上訴人變更登記負責人為止，林○華
    於上開期間為被上訴人之代表人，其以被上訴人名義簽發票
    據，本屬於有權代表，並無民法第169條表見代理規定之適
    用，然其雖有代表被上訴人簽發票據之權限，其簽發票據之
    行為仍須受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限制，此與民法第169條規
    定無涉。上訴人據此所為抗辯，自無可採。又公司法第223
    條係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權限之法定限制，與民法第10
    7條係本人對代理人代理權事後限制及撤回，兩者容有不同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不得以其對林○華代理權之限制對抗
    善意之上訴人等語，亦無可取。
　㈣上訴人另辯稱：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簽發系爭本票予
    自己，係基於清償債務，依民法第106條但書規定，應屬有
    效，並不適用公司法第223條規定等語。按民法第106條規定
    「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
    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
    。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
    59條規定「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
    、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但向公
    司清償債務時，不在此限」及公司法第223條規定，均為對
    自己代理及雙方代理禁止之規定，惟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並
    無如民法第106條、公司法第59條規定設有但書可排除適用
    ，是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縱使為清償債務，依公司法第223
    條規定，亦不得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法律行為。被上訴人
    為股份有限公司，林○華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依特別法
    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上
    訴人此部分所辯，委無可取。
 ㈤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
   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
   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民事訴訟法第14
   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
   執行力為目的，故提起此一訴訟之被上訴人，固得請求判決
   宣告不許就執行名義為強制執行，以排除該執行名義之執行
   力，使債權人無從依該執行名義聲請為強制執行，惟如債權
   人已就債務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則債務人亦得請求撤銷
   該強制執行程序，以排除其強制執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
   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本票裁定並無確定判決
   同一之效力，故在系爭本票裁定成立前發生債權不成立或消
   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事由，被上訴人自仍得提起債務人異議
   之訴。承上，系爭本票係被上訴人董事林○華（嗣後解任）無
   權代表所簽發，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故系爭本票債權不成
   立，則被上訴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請確認系爭本
   票對被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撤銷系爭強制執行程序，
   於法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訴請
    確認上訴人持有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以
    及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均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是否惡意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
    爭本票，以及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林筱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呂安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新麗群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英彬  
訴訟代理人  洪國禎  
被上訴人    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浩榮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榆柔  
訴訟代理人  徐文宗律師
複代理人    林美津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中訴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持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簽發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並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定准許，現由原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受理（下稱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惟系爭本票係被上訴人原掛名負責人林○華於民國111年11月17日所簽發，而林○華因涉嫌掏空公司資產，經被上訴人股東臨時會於111年11月4日決議解任林○華之法定代理人資格，林○華簽發系爭本票屬越權之偽造行為，被上訴人自不負票據責任。又系爭本票係由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發，並指名林○華為受款人，已違反公司法第223條之規定，對被上訴人亦不生效力。再林○華擔任被上訴人負責人時，曾在上訴人公司地址設立高雄營業處所，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情況知之甚詳，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亦曾透過通訊軟體Line告知被上訴人現任法定代理人，林○華將開立大量本票，使被上訴人難以經營乙事，嗣林○華為掏空公司資產竟逾權簽發大量本票，票面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18,539,252元，上訴人再以一成左右之金額自瑞○開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瑞○公司）受讓系爭本票，上訴人實為林○華掏空被上訴人資產之共同正犯，上訴人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縱非惡意，亦屬無對價或不相當對價取得，自不能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等情。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異議之訴，並聲明：㈠確認上訴人持有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㈡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本票係於111年11月17日簽發，斯時被上訴人登記之法定代理人仍為林○華，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被上訴人不得以其於111年11月4日已解任法定代理人林○華為由，對抗上訴人。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發系爭本票，係為清償林○華所代墊之工程款及週轉金債務，林○華再背書轉讓予瑞○公司清償林○華所欠債務，瑞○公司再以450,000元背書轉讓予上訴人，上訴人對林○華與被上訴人間之糾葛無從知悉，僅知被上訴人財務困頓，並非惡意或無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且兩造非系爭本票之前後手，被上訴人與林○華間之原因關係，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不得以之對抗上訴人。被上訴人自林○華登記為其法定代理人後，即知悉並默許林○華以法定代理人身分持有並使用被上訴人大小章及簽發票據，足使上訴人相信被上訴人已授予林○華代理權，被上訴人應負授權人責任。被上訴人對林○華代理權所為限制，僅屬被上訴人與林○華間之內部法律關係，依民法第107條但書規定，不得對抗上訴人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84-85頁）：
  ㈠上訴人持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簽發系爭本票，並據以聲請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上訴人復持該本票裁定聲請對被上訴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由原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受理，現執行程序尚未終結。
  ㈡系爭本票係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於111年11月17日所簽發。
  ㈢林○華於110年5月27日登記為被上訴人負責人，於111年11月4日經被上訴人召開股東會臨時會決議解任，於111年11月18日辦理變更登記。
  ㈣系爭本票之受款人為林○華，林○華背書轉讓予瑞○公司（法定代理人為陳○琪、林○華為董事），瑞○公司再背書轉讓予上訴人。
  ㈤上訴人係以450,000元之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包含系爭本票，上訴人持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簽發本票票面金額合計高達18,539,252元。
  ㈥兩造提出之證物形式上為真正。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兩造同意就本院113年6月3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範圍（見本院卷第85-86頁之筆錄）。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可資參照）。本件上訴人業已持系爭本票向原法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定准許（見不爭執事項㈠），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是兩造就系爭本票之票據權利是否仍存在顯有爭執，致被上訴人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之法律關係不明確，上訴人並已持該本票裁定向原法院聲請就被上訴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受理在案（見不爭執事項㈠），顯使被上訴人於私法上之財產權有受侵害之危險，被上訴人此種不安之狀態復能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次按「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223條定有明文。前揭條文之規定，旨在禁止雙方代表，以保護公司之利益，非為保護公益而設，自非強行規定，如有違反，其法律行為並非無效，倘公司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即對於公司發生效力。此觀民法第106條及第170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524號判決意旨可茲參照）。故董事茍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即應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票據行為既為法律行為，自應受公司法第223條之規範。經查，系爭本票於111年11月17日發票時，林○華雖已遭解任法定代理人職務，惟仍登記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見不爭執事項㈡、㈢），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被上訴人不得以林○華已非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無權簽發系爭本票為由，對抗執有系爭本票之第三人。然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予受款人林○華，依公司法第223條規定，應由被上訴人之監察人為被上訴人之代表為票據行為，林○華未經被上訴人事前許諾即代表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予自己，自屬違反公司法第223條規定，被上訴人事後亦拒絕承認，依上揭說明，該票據行為對被上訴人自不生效力，復依票據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應由無權代表之林○華負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責任。
  ㈢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全權委託林○華保管公司之大小章及授權使用，林○華並使用被上訴人大小章簽發系爭本票，依民法第169條規定，被上訴人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等語。惟查，林○華自110年5月27日登記為被上訴人負責人起，迄至111年11月18日被上訴人變更登記負責人為止，林○華於上開期間為被上訴人之代表人，其以被上訴人名義簽發票據，本屬於有權代表，並無民法第169條表見代理規定之適用，然其雖有代表被上訴人簽發票據之權限，其簽發票據之行為仍須受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限制，此與民法第169條規定無涉。上訴人據此所為抗辯，自無可採。又公司法第223條係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權限之法定限制，與民法第107條係本人對代理人代理權事後限制及撤回，兩者容有不同。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不得以其對林○華代理權之限制對抗善意之上訴人等語，亦無可取。
　㈣上訴人另辯稱：林○華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簽發系爭本票予自己，係基於清償債務，依民法第106條但書規定，應屬有效，並不適用公司法第223條規定等語。按民法第106條規定「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59條規定「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但向公司清償債務時，不在此限」及公司法第223條規定，均為對自己代理及雙方代理禁止之規定，惟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並無如民法第106條、公司法第59條規定設有但書可排除適用，是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縱使為清償債務，依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亦不得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法律行為。被上訴人為股份有限公司，林○華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委無可取。
 ㈤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民事訴訟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提起此一訴訟之被上訴人，固得請求判決宣告不許就執行名義為強制執行，以排除該執行名義之執行力，使債權人無從依該執行名義聲請為強制執行，惟如債權人已就債務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則債務人亦得請求撤銷該強制執行程序，以排除其強制執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本票裁定並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故在系爭本票裁定成立前發生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事由，被上訴人自仍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承上，系爭本票係被上訴人董事林○華（嗣後解任）無權代表所簽發，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故系爭本票債權不成立，則被上訴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請確認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撤銷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於法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訴請確認上訴人持有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以及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均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是否惡意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以及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林筱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呂安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